
申請裁決經驗談 

◎ 白正憲/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顧問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自 2011 年 5月 1日施行以來，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

會（以下簡稱大同工會）是第 1個申請裁決，且至 2014年 7月 31日止，累計申

請裁決 14件，就件數而言約占總裁決件數 7％。以類型區分，涉及「支配介入」

9件，「拒絕誠信協商」2件，「不利益待遇」1件，同時涉及「支配介入」及「拒

絕誠信協商」2件。目前裁決結果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8件，和解 3件，駁回

2件，審理中 1件。 

  1987 年台灣解嚴後，大同工會從花瓶工會蛻變成自主工會，當然也遇到雇

主許多不當勞動行為，例如工會成員被非法調動，理事長等工會幹部被非法解

雇，位在公司內的工會會所被拆除，被停止代扣會費等，從 1988年起到 1998

年止，經過長期的確認僱傭關係民事訴訟及抗爭，資方始讓步陸續恢復原狀，這

一場重大勞資爭議前後長達 10年。 

  當然，在台灣的民營企業，只要工會願挺身挑戰資方管理權威，保障及爭取

會員權益，勞資爭議難以平息。尤其，新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之企業

工會，組織類型有 3 種，即包括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同一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

公司等類型的工會，因此會有一個企業內有 2個以上工會，也就是複數工會並存

之情形。換言之，當同一企業內有資方扶植御用工會時，自主工會將遭遇非常大

的挑戰。 

  大同工會所申請的 14件裁決，除了 1件不利益待遇外，其餘都與複數工會

有關，因此大同工會不只面臨勞資之爭，尚有複數工會之勞「勞」之爭，稱之腹

背受敵亦不為過，而大同工會目前就是在此艱難環境下辛苦奮戰，「寧願燒盡，

不願鏽壞」（馬偕醫院座右銘）。 

  首先，對於裁決機制，台灣少數學者認為對工會發展難有助益，但以一位過

來人來看，裁決機制並不會使台灣的工會現況更糟糕，只要有助力的機制都應支

持，當然成效為何尚待後續檢討評估。 

  以大同工會的經驗來看，其中有一案例是工會理事長留職停薪辦理會務，留

停期滿前，申請復職時因原單位關廠，資方表示要其自行尋找工作單位，這樣的

案子如果於資方終止勞動契約時上民事法院，最快三審定讞也要兩三年，但是經

裁決後資方自知有差別待遇理虧，所以同意安排新職結案。 

  另一案例，資方藉口需要員工同意書才願意恢復代扣大同工會會費，對無複



數工會並存的廠區，經裁決後資方同意恢復代扣會費；但有複數工會並存的廠

區，資方雖經裁決仍不願意恢復代扣會費，此部分因資方不服，目前進行行政法

院之訴訟，而工會也面臨民事訴訟中。在過去裁決機制施行前，資方停止代扣會

費，大同工會花了 5 年的抗爭，資方才恢復代扣，現在雖然只是部分恢復，也暫

時保住工會經費上的元氣。 

  大同工會申請裁決時，心態上是有準備的，第一：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是

裁決委員會的職權，但重要的是資方在裁決過程中通常謹慎以對，不像在勞資溝

通時一味的自以為是，裁決等於是勞資雙方的共同教育。第二：待有適當的證據

才申請裁決。第三：每一案都準備有和解方案，表示有誠意和解，非以資方被認

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為目的。第四：有機會就提出裁決，累積案例供自己及其他

各界參考。 

  因此，大同工會對裁決機制是持正面的態度，也希望其繼續發揮功能，不過

對於裁決機制也有一些建議： 

一、宜建立裁決理由要旨。 

  裁決機制迄今施行逾 3年，已累積不少案例，雖有公布裁決決定書全文，但

文字頗多，如建立裁決理由要旨，將方便於相關人士引用。 

二、政府宜提供裁決勞方的律師費。 

  資方在裁決時，通常會請律師，而且有時不只 1位，而勞方限於經費請律師

較少，這在攻防上自為不利。新北市政府有提供裁決勞方的律師費，其他地方政

府尤其是勞動部宜考慮跟進輔助。 

三、裁決調查必要時宜多進入相關事業單位訪查。 

  「裁決委員為調查之必要，得經主管機關同意，進入相關事業單位訪查。」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4 條第 3項定有明文。尤其在證人方面，資方請證人作證非

常容易，但勞方限於企業內員工證人顧飯碗，如果未確定其有作證意願就申請傳

證人，屆時以「不知道、不記得」傳了也是白傳，而傳證人資方事先知道，就可

能對其施加壓力，但如果「入廠訪查」以臨時抽查方式，資方不知具體對象較無

從施壓。 

四、裁決與法院見解不同時，宜透過修法明確化。 

  依司法院相關解釋：行政法院對於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審查為原則，僅於計

畫性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等之判斷，基於尊重其不可替代性、專業性及

法律授權之專屬性，承認行政機關就此等事項之決定，有判斷餘地，而對其判斷



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故於行政機關之判斷有恣意濫用、消極怠惰及其他違法情

事時，仍得予以撤銷或變更。從而，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相關規定依法所組成之不

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係基於其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係事務之專業，獨立公

正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之獨立專家委員會。但行政法院畢竟為行政處分之上

級審，民事法院亦不受裁決之拘束，當法令可以有不同見解時，雖然案件比例不

多，與其在法院來來回回，倒不如將法令明確化，俾有依循。例如申請會務假之

事由，應如何適當闡明資方即應照准等，勞資政及法院各方不須各自解釋耗費時

間爭訟。 

 

  總之，裁決機制無疑對台灣集體勞動關係紛爭、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相關判

決，都有深遠影響，期待對未來集體勞動關係之正面發展，持續發揮重大影響力。 


